二0一四年重庆隆鑫三轮售后服务政策
为了维护隆鑫品牌形象，指导市场客户正确处理相关售后事宜，解决市场商家和用户的后顾之忧，特制订2014年重庆隆鑫三轮售后服务政策。
一、服务总则
1.1.工厂对市场商家的服务分为售前、售中和售后三部分。
1.2.工厂有对市场商家提供原厂配件和技术指导的义务。
1.3.经销商有按工厂要求处理各种市场事故的义务和能力。
1.4.经销商负责其授权区域内车辆的服务工作，包括顾客在其他区域购买
因故移至经销单位授权区域使用的车辆以及因故调整商家原经销商销售
的车辆。
二、新件管理
2.1.工厂对配件发放（含机油）执行现款现货财务政策。
2.2.为了确保市场服务需求，各经销商原则上自行进行配件储备，配件储备量需满足70%以上的配件需求。
2.3. 经销商需求售后配件，按《重庆隆鑫三轮配件采购清单》上内容认真填写，并书面传真至工厂售后部门。不要因填写内容不清楚或不完整而影响配件发放。
2.4.经销商要求配件随整车发运的，需将配件计划随整车计划一起传回工厂，并在配件计划单上注明，以备工厂有时间组织。之间尽量不要追加配件计划。
2.5.工厂按商家要求组织好的配件，原则上不许提出退货要求（工厂组织周期超过15个工作日以上除外）。若有退货，该部分工厂可按70%为商家下账。
2.6.除工厂错发等原因外，原则上不许市场商家向工厂退回新件。未经同意退回的新件按70%为商家下账。
2.7.经销商收到工厂所发整车及配件，发现有错漏发或配件损坏情况，第一时间填写（重庆隆鑫三轮差缺、错漏发统计表）并报回工厂售后部门，同时提供相关货单号以及照片等资料。超过一周以上再报回或者根本不报，直接将破损件退回的，按不三包处理。
三、三包清退
3.1、三包原则
3.1.1.正常使用状态下，在三包范围内的零部件因制造原因引起的功能失效或损坏可退回工厂更换；因超载、私自改装、拆卸或操作不当造成损坏不予三包。
3.1.2.三包服务以解决摩托车性能故障为合格标准，以修复为主，更换为辅。
3.1.3.经销商负责承担旧件返回工厂所产生的费用。
3.1.4.经销商在退回发动机时需同时附上购车发票和退机申请表，手续不齐不许退回工厂，在工厂超过一个月同时没有手续的发动机可按50%金额给商家下账。
3.1.5.对退件手续完整而汽油机公司鉴定不合格的发动机，工厂按50%给予下账或将该机返回商家。
3．2.三包标准
3.2.1.从购车之日起，以有效发票开据日期为准，在承诺的时间和里程内为三包期，时间或里程任何一项超期视为超保，不再提供无偿服务。
3.2.2.发动机整机更换标准
	序号
	故 障 类 别
	更  换  期  限  和  标  准

	
	
	行驶1000km或购车15天内
	行驶2000km或购车1个月内
	行驶4000km或购车2个月内
	行驶6000km或购车3个月内

	1
	误码、铲码导致不能上牌
	
	更换
	
	

	2
	A、B螺栓与箱体的结合处滑丝
	（无法更换螺栓的）更换
	更换
	
	

	3
	曲轴箱体有裂纹、砂眼，导致漏油、漏气
	更换
	更换
	经维修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更换
	

	4
	主轴或副轴齿轮断齿、断裂
	更换
	更换
	经维修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更换
	

	5
	换档轴变形、断裂
	更换
	更换
	经维修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更换
	

	6
	主轴或副轴变形，导致整车无法正常使用
	更换
	更换
	经维修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更换
	

	7
	启动轴断裂
	更换
	更换
	经维修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更换
	

	8
	变速鼓损坏，造成发动机不能正常行驶
	更换
	更换
	经维修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更换
	

	9
	机油泵损坏或不工作，造成发动机严重失效
	更换
	更换
	经维修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更换
	

	10
	拨叉断裂
	更换
	更换
	经维修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更换
	

	11
	曲轴连杆断裂、抱死曲轴轴承损坏
	更换
	更换
	经维修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更换
	

	12
	气门断裂，掉入中箱内
	更换
	更换
	经维修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更换
	


3．2.3.发动机零配件更换标准及三包期限
	序号
	零部件名称
	可 更 换 项 目
	非 更 换 项 目
	保修期限

	1
	汽缸头组件
	1、汽缸头本体及缸头盖因材质组织疏松、砂眼、龟裂、漏油。
	能通过更换凸轮轴、进排气门、摇臂等零件解决问题的，不应更换总成。
	3个月或6000km

	
	
	2、加工缺陷造成进排气门异常松动、严重异响。
	
	

	
	
	3、汽缸头油道不通，造成凸轮轴等相关件烧蚀。
	
	

	
	
	4、进排气门导管破裂。
	
	

	
	
	5、气门烧蚀，关闭不严，经研磨不能排除。
	
	

	
	
	6、因缸头原因引起功率不足。
	
	

	2
	汽缸体
	1、因材质组织疏松及铸造和机加缺陷导致汽缸体内砂眼，并引起串油、渗油、异常磨损
	1、缸内有明显凹痕，缸套外有明显油垢。
	3个月或6000km

	
	
	2、因机油泵供油不好，造成缸内拉伤
	2、汽缸体无缺陷。
	

	3
	活塞
	1、因材质、制造缺陷引起的破裂。
	因使用劣质机油引起活塞油垢
	3个月或6000km

	
	
	2、因油道不通和偏磨造成卡死、裙部拉伤。
	并引起的拉伤、卡死。
	

	4
	启动电机
	1、内部短路或断路
	1、人为拆卸损坏
	3个月或6000km

	
	
	2、转速低、碳刷异常磨损
	2、缺少部件
	

	5
	左右曲轴箱盖
	因材质问题或制造缺陷造成裂纹、砂眼、漏油、烧损、严重掉漆、起泡等
	人为损坏。
	3个月或6000km

	6
	离合器外罩
	1、机加缺陷引起异响。
	人为保养不当（采用劣质机油、缺机油）导致磨损严重、烧蚀、啮合面有明显凹凸不平现象
	3个月或6000km

	
	
	2、铸造缺陷引起断齿。
	
	

	
	
	3、铆接组合松动性异响。
	
	

	
	
	4、缓冲套失效。
	
	

	7
	磁电机组件
	1、线圈短路或断路、点火触发器失效（经调试无法排除的）
	1、零部件不全
	3个月或6000km

	
	
	2、转子键槽损坏、磁块松动、单向器装配螺钉断裂
	2、引出线人为损坏
	

	
	
	
	3、经测试使用正常
	

	8
	曲轴箱体套件
	因材质问题或制造缺陷造成裂纹、砂眼、漏油、烧损、严重掉漆、起泡等
	人为损坏。
	3个月或6000km

	9
	机油泵
	1、 因制造缺陷造成的供油不畅。
	人为损坏。
	3个月或6000km

	
	
	2、卡死或内外转子严重磨损无法供油
	
	

	10
	启动轴
	1、启动轴复位弹簧断裂、轴颈断裂
	采用劣质机油导致齿轮烧蚀。
	3个月或6000km

	
	
	2、从动齿轮烧蚀。
	
	

	
	
	3、棘轮和从动齿轮断齿导致启动失效
	
	

	11
	换档轴组件
	1、热处理缺陷造成零部件失效。
	换挡轴弯曲，轴颈严重磨损
	3个月或6000km

	
	
	2、复位弹簧失效。
	
	

	
	
	3、轴颈断裂。
	
	

	12
	主副轴组件
	因制造缺陷造成齿轮断裂或部件损坏。
	主副轴齿轮损坏，只能更换相关零部件，不能更换其总成。
	3个月或6000km

	13
	变速鼓
	因制造缺陷引起变速鼓失效。
	人为损坏
	3个月或6000km

	14
	曲轴连杆组件
	1、新车因机加压装问题造成异响。
	1、采用劣质机油、缺油导致发蓝、发黑烧蚀。
	3个月或6000km

	
	
	2、因加工缺陷造成动态失衡和主动正时不对。
	2、油封工作面有明显磨损凹坑
	

	
	
	3、油道不通造成曲轴连杆烧蚀。
	
	

	
	
	4、因材质问题和热处理缺陷造成连杆断裂、变形。
	
	

	
	
	5、连杆轴承烧蚀、破裂、保持架开裂
	
	

	
	
	6、曲轴销严重磨损、烧蚀。
	
	

	
	
	7、输出花键轴齿严重磨损或断齿。
	
	

	15
	点火线圈
	无火、断火、火弱、漏电
	1、经测试使用正常
	3个月或6000km

	
	
	
	2、部件不完整，外观明显损伤
	

	16
	点火器
	1、不能正常点火
	经测试使用正常
	3个月或6000km

	
	
	2、无高速或怠速
	
	

	
	
	3、内部短路
	
	

	17
	化油器
	经清洗调试不能排除以下故障：
	未经清洗、零件不完整，外观腐蚀严重。
	3个月或6000km

	
	
	1、过渡性能差
	
	

	
	
	2、发吐、放炮
	
	

	
	
	3、无怠速、高速
	
	

	
	
	4、渗油、漏油
	
	

	18
	冷却泵
	漏水、不泵水、齿轮损坏
	零件不完整
	3个月或6000km

	19
	CKS活塞环
	活塞环烧蚀或出现其它质量问题
	无标记不予清退
	3个月或6000km


3.2.4.发动机非三包件明细
	序号
	品   种
	三包有效期

	1
	整机纸垫（含缸垫）
	0

	2
	整机油封和密封圈
	0

	3
	整机螺栓、螺钉、螺母、垫圈等
	0

	4
	拉簧、压簧（气门弹簧除外）
	0

	5
	离合器摩擦片
	0

	6
	废气排放胶管
	0

	7
	导向轮、油泵轮及张紧轮
	0

	8
	火花塞
	0

	9
	活塞环（CKS环除外）
	0

	10
	机油尺
	0

	11
	定位销、圆柱销
	0

	12
	空档开关组件
	0

	13
	半圆键
	0

	14
	张紧杆
	0

	15
	散线头子、机油观察窗
	0


3.2.5.发动机三包旧件需贴故障卡明细
为便于汽油机公司能及时了解发动机质量状况，对存在的质量问题能及时有效整改，对退回公司的部分发动机三包退件要求必须粘贴故障卡，否则将不予清退，具体明细：
	零   部   件   名  称

	启动机构组合
	定子组合
	汽缸体
	汽缸头
	换档组合
	左右曲轴箱盖

	主副轴组合
	机油泵总成
	化油器
	凸轮轴组合
	点火线圈
	左右曲轴箱体

	曲轴连杆组件
	转子组合
	点火器
	离合器总成
	启动电机
	　


3.2.6.发动机更换整机流程:
1) 发动机在三包期内出现故障商家无法维修后，统一拨打隆鑫汽油机免费售后服务电话4006369980、023-86693819或与隆鑫汽油机驻外售后服务人员联系报修。
2) 在服务半径200公里以内，原则上汽油机驻外售后人员到经销商处现场确认，如鉴定符合退机条件的，经销商将故障机（需贴故障卡）、汽油机签字后的退机申请表、购车发票（或其他证明车辆销售时间的有效票据）一同返回工厂清退。不符合退件条件的，则予以维修处理。
3) 在服务半径超过200公里以外或汽油机售后人员不能及时到达现场判定的，由商家自行将填写好的发动机退机申请表传真给该市场售后人员判定。如符合退机条件，经销商将故障机、购车发票、汽油机售后签字后的退机申请表一同返回工厂清退。不符合退件条件的，则予以维修处理。
4) 如有特殊情况需工厂配合处理的，请与工厂售后部门主管联系处理。 
5) 特别注意：如退回的发动机无故障卡或无退机申请表或无购车发票证明车辆销售时间的，将不予清退！（以上三类单据缺一件将不予清退）。
3.2.7..车体部分零部件三包标准：
	车体件三包标准及三包期限

	序号
	零件名称
	三包时间
	三包质量包换范围
	备  注

	1
	化油器
	3个月或6千公里
	发吐，无法调节
	德利化油器

	2
	消声器
	3个月或6千公里
	本体断裂
	　

	3
	传动轴组件
	3个月或6千公里
	本体断裂
	　

	4
	后桥总成
	3个月或6千公里
	半轴，桥管断裂、轮齿断裂
	　

	5
	油箱
	3个月或6千公里
	油箱本体漏油
	　

	6
	闸把开关
	2个月或2千公里
	失效
	　

	7
	点火开关
	2个月或2千公里
	失效
	　

	8
	点火线圈
	2个月或2千公里
	无火
	　

	9
	点火器
	2个月或2千公里
	无火
	　

	10
	继电器
	2个月或2千公里
	不通电
	　

	11
	整流器
	2个月或2千公里
	不充电
	　

	12
	仪表
	2个月或2千公里
	里程表、转速表失效
	　

	13
	蓄电池
	2个月或2千公里
	不存电
	　

	14
	车架
	1年或一万公里
	断裂
	　

	15
	轮毂
	3个月或6千公里
	破裂或严重变形
	　

	16
	轮胎
	2个月或2千公里
	有裂缝或暴胎
	正新胎不包

	17
	前制动
	2个月或2千公里
	破裂
	　

	18
	互换鼓
	2个月或2千公里
	破裂
	　

	19
	前叉总成
	2个月或2千公里
	断裂或出现裂纹
	　

	20
	板簧
	3个月或6千公里
	断裂或出现裂纹
	长安板簧6个月或一万公里

	21
	倒档器
	3个月或6千公里
	破裂或齿打坏
	　

	22
	沸腾水箱及副水箱
	2个月或3千公里
	漏水
	　

	23
	风扇
	2个月或3千公里
	电机不转
	　

	24
	篷车方向机
	3个月或6千公里
	断裂
	　

	25
	水冷器
	3个月或6千公里
	漏水
	　

	26
	板轮
	3个月或6千公里
	破裂
	　

	27
	变速箱
	3个月或6千公里
	轴断裂、齿轮打断或箱体破裂
	　

	28
	阻尼器
	2个月或2千公里
	破裂或断裂
	　

	29
	车窗摇机
	2个月或2千公里
	断裂
	

	30
	篷车加力组合
	2个月或2千公里
	断裂
	


3.2.8.出现下列情况，不实行三包，只提供有偿服务。
	序号
	项         目

	1
	购车日期或行驶里程其中一项超三包；

	2
	用户发现故障，未及时送修造成超保的；

	3
	无三包凭证及有效票据者，或三包凭证上型号与修理的摩托车型号、发动机号不符或发票上时间经过涂改的；发动机及发动机零配件无三包故障卡的；

	4
	用户不配合，无正当理由要求退机，擅自换下发动机及不同意维修的；

	5
	用户未按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用、维护、保养造成损坏的；

	6
	未到购车单位（或特约维修站）申报维修，而私下进行拆卸和维修不当或恶意制造人为故障，造成损坏；

	7
	擅自对发动机进行改装，增改附件的；

	8
	使用非隆鑫零部件或非隆鑫指定用油，引发不良的；

	9
	整车厂或经销商自行向用户承诺，超出本细则规定的；

	10
	对整机性能无影响，由于整车设计匹配或仅凭感官判断的问题，如声音、振动、发热等在正常范围内的，不予退赔；

	11
	整车出厂后，发动机的烤漆、镀铬、镀锌等外观件，如缸头盖、缸头、缸体等散热片破伤断裂、缸头进排气螺栓被碰损或打断；左右曲轴箱盖、左右曲轴箱体被碰坏或人为划伤、破损，不属于三包范围，实行有偿服务；

	12
	发动机在客户仓库保存时，因保存不当，造成发动机发霉、氧化、脱漆、褪色等情况，不予三包；

	13
	因自然界不可抗拒原因或化学物质侵蚀引起不良和损坏的，不予三包；

	14
	属正常使用中的易损件不享受三包服务；


3.3.三包管理
3.3.1．经销商每次清退三包旧件时，需认真填写（重庆隆鑫三轮退件明细表）。随旧件一起返回工厂便于清理，并复印一份商家保留备查。对没有退件明细表的旧件，如有缺件等情况造成的损失由商家负责。
3.3.2．商家在返三包旧件时，需将油箱、仪表、大灯等易损物品务必包装好，以防运输损坏。有条件的商家可照相留证，工厂原则上不对非质量原因造成的配件进行三包。
3.3.3.商家若有经工厂同意退回新配件，需将配件包装好。对因包装不好损坏或影响再次使用的配件将不予以下账。
3.3.4．不是由于工厂错发且未经工厂同意退回的新件，工厂可按70%给商家下账。
3.3.3.商家如有通过货运物流将配件退回工厂，请将货运单和配件清单传真到工厂售后部门。
3.3.4.商家若有事故车配件或其他特殊情况需工厂处理配件，请在退件明细表中说明情况。三包库房凭领导签字同意的报告为其下账。
3．3.5.经销商在工厂所退配件金额不得超过所领配件金额（不含购买机油的款项）的80%，超出部分将不予以下账。发动机及发动机配件不能超过所领配件的单品数量。
3.3.6.工厂原则上对非本厂件、明显超期配件以及非工厂原因引起的破损件不予以退回商家。
3.3.7.工厂在收到市场退件若发现有包装破损和缺件情况，须及时和商家联系。
3.3.8.工厂在清退完市场退件3天内将清退明细回传商家。
四.质量事故
4.1.质量信息的收集
4.1.1．经销商按公司要求定期填写（质量信息统计表），内容尽量详实，证据确凿。
4.1.2.遇有车辆重大质量事故（因车辆设计、质量问题引起的重大安全隐患，如刹车系统故障、方向机构故障、轮胎质量爆胎等；以及引起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导致人员摔伤、摔残或死亡事故的发生）和批量性事故，经销商应及时收集相关情况，填写（隆鑫三轮重大质量事故报表）回传公司信息岗，同时照取相关图片和保留好故障件。
4.2.重大质量事故的处理
4.2.1.经销商在接到相关信息后，第一时间了解有无人员受伤以及伤势情况，如有则及时安排就医和人员安抚工作。情况严重的及时报警处理。
4.2.2.收集车辆的车型、车架号、发动机号、出厂日期、购车时间、行驶里程以及事件的简单经过。
4.2.3.根据用户描述和现场查看，初步判定事故的原因和故障部位。并照取相关照片便于分析和取证。
4.2.4.将以上相关信息和初步分析情况及时向工厂派驻该市场人员和工厂售后信息岗反映。
4.2.5.同用户协商事情的处理方案，将处理情况随时同厂方进行沟通。事故处理应有礼有节，不容许恶意索赔，同时避免矛盾激化和媒体曝光。
4.2.6.经工厂同意处理方案后，经销商与用户签署一份事故处理协议，表示该事故处理结束，双方不再追究。
4.2.7.收集事故车辆的有关资料复印件（合格证、购车发票、驾驶员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以及产生的费用票据原件、相关图片、处理协议书和简单的情况说明报回工厂。
4.2.8.工厂将该事故整理成报告，走完有关审批流程，报批财务为商家下账工厂应承担部分金额。
4.3.政府行为的应对和处理
4.3.1.政府行为是指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和相关技术部门因各种原因（上级指派、定期检查、有人举报）对市场摩托车进行相关技术检查的行为。
4.3.2.若有全国性的统一检查和技术升级，工厂会将相关信息通知各经销商，并配合市场做好相关应对工作。
4.3.3.若属当地政府机构的各种检查，并被告之因工厂制造原因不合相关规定，经销商应通过各种渠道处理该情况，力争将损失减少到最小。需工厂承担相关费用的，除及时向工厂汇报相关情况外，并全力配合工厂的处理。
4.3.4.因制造原因导致的处罚费用需工厂承担的，应将相关费用票据和情况说明报回工厂处理。
4.3.5.经销商有义务和责任出面应对该类事情的处理，处理过程中，尽量避免各种纠纷和矛盾激化，尽量避免当地媒体曝光。
五.合格证管理
5.1.工厂对经销商需更换和补发的合格证实行挂账制，商家退回合格证再进行冲账。
5.2.经销商需更换或补发合格证，将所需的车辆型号、车架号、发动机号、颜色等信息书面、工整填写好后，传真到工厂售后部门补发。需打铭牌和铁块要单独注明。
5.3.经销商对不能上户的合格证，需到当地交警部门查清不能上户的具体原因（二维条码不能扫描、公告过期、当地系统没有维护等），工厂好针对性的进行处理。
六.市场急用配件操作办法
6.1.针对市场有突发、重大、客户急需配件解决的特殊情况，经销商向工厂报特急配件计划，计划注明特急字样。
6.2.工厂针对此类计划，特事特办。用各种办法在第一时间组织好配件后，以最快方式发往市场。
6.3．商家平时做好配件合理储备，特急配件计划原则上每个商家每月不得超过两次。
七.机油供应
7.1.为了保障车辆使用性能，经销商必须为用户提供隆鑫三轮原厂机油。
7.2.经销商有配合工厂正确引导用户使用原厂机油和原厂配件的义务。
7.3.经销商有配合工厂打击当地市场制造和使用假冒原厂机油的义务。
7.4.对保修期内未使用隆鑫三轮原厂机油的用户，经销商应拒绝为其三包服务。同理，工厂对保修期内未购买原厂机油的经销商有拒绝提供三包服务的权利。
7.5.工厂对经销商带头使用假冒原厂机油的行为有进行处罚的权利，直至取消其代理资格。
八、本售后政策从二0一四年一月一日起执行。解释权归重庆隆鑫机车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一月一日
重庆隆鑫机车有限公司

